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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選舉委員會第四八一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8 日下午 3 時 

地點：台北市徐州路 5 號 10 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劉主任委員義周 

陳副主任委員文生        劉委員宗德                             

潘委員維大                     陳委員國祥(請假)                   

林委員慈玲               張委員瓊玲                

劉委員嘉薇                     林委員偕得 

江委員大樹(請假)                張委員淑中 

列席人員：余副秘書長明賢       高處長美莉                     

莊處長國祥                     賴處長錦珖                     

蔡主任穎哲              黃主任雪櫻                 

張主任芳琪(王麗君代)            陳主任銘况                                        

謝副處長美玲                   林專門委員裕泰             

陳科長怡芬                     王科長曉麟                       

林科長惠華                     蔡科長金誥                   

朱科長曉玉  

主席：劉主任委員義周           紀錄：呂秋蓮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四八○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認。 

二、各處室報告 

（一）選務處 

案由：屏東縣議會第 18 屆議員選舉第 9 選舉區缺額補選

選舉概況表及選舉結果清冊，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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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屏東縣議會第 18 屆議員選舉第 9 選舉區缺額補選

業於 105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舉行投開票完畢，

謹檢陳屏東縣議會第 18 屆議員選舉第 9 選舉區缺

額補選選舉概況表及選舉結果清冊各 1 份。 

決定：准予備查。 

（二）人事室 

案由：本會所屬選舉委員會 105 年 5 月 20 日至 105 年 6 月

8 日重要人事異動案，報請公鑒。 

      人事案件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免予公開。 

（三）秘書室   

案由：有關預訂 105 年 7-12 月份委員會議開會時間表， 

報請公鑒。 

次 別 時 間 備 註 

(105 年 7 月份)暫訂

第 482 次委員會議 

105 年 7 月 19 日 

（星期二）下午 3 時 
7 月第 3 個星期二 

(105 年 8 月份)暫訂

第 483 次委員會議 

105 年 8 月 16 日 

（星期二）下午 3 時 

  

8 月第 3 個星期二 

(105 年 9 月份)暫訂

第 484 次委員會議 

105 年 9 月 20 日 

（星期二）下午 3 時 
9 月第 3 個星期二 

(105年 10月份)暫訂

第 485 次委員會議 

105 年 10 月 18 日 

（星期二）下午 3 時 
10 月第 3 個星期二 

(105年 11月份)暫訂

第 486 次委員會議 

 105 年 11 月 15 日 

（星期二）下午 3 時 
11 月第 3 個星期二 

(105年 12月份)暫訂

第 487 次委員會議 

 105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二）下午 3 時 
12 月第 3 個星期二 

備註：開會時間以每個月第 3 個星期二召開為原則，但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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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召開臨時會或變更原訂開會時間，召開臨時會或變更

原訂開會時間時，均將於事先聯繫各委員，以最大多數

委員能出席之時間為開會時間。 

  決定：准予備查。 

乙、討論事項 

第一案：屏東縣議會第 18 屆議員選舉第 9 選舉區缺額補選當選

人名單審定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7 款、第 38 條

第 1 項第 6 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第 3 款、第 43 條

第 1 項規定，縣（市）議員當選人名單，應由本會審定

及公告。復依本會所訂缺額補選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

本會應於 105 年 7 月 1 日前審定當選人名單。 

二、本次缺額補選當選人名單，業經屏東縣選舉委員會函

報到會，當選人為車牧勒薩以．拉勒格安 Cemelesai 

Ljaljegan，得票數為 1,533 票，核符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 67 條第 1 項之規定，提請委員會議審定。 

三、檢附屏東縣議會第 18 屆議員選舉第 9 選舉區缺額補選

當選人名單影本 1 份。 

四、提請審定。 

辦法：提請委員會議審定通過後，由本會公告當選人名單。 

決議：審定通過。依法由本會於 105 年 6 月 28 日公告當選人

名單。 

第二案：楊烈因投票日於個人臉書為特定總統、立法委員候選

人及政黨助選，涉嫌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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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

稱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據民眾檢舉，楊烈於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

法委員選舉投票當日(105 年 1 月 16 日)0 時 57 分，於

個人臉書張貼「今天要選舉了！堅定信心不受任何干

擾、威赫、誘騙！  正確、勇敢選定總統：2 號蔡英

文，選定民進黨推選立委讓民進黨立委參選者在國會

過半，政黨票選請投：1 號民主進步黨！感謝大家！

請大家全力共識、參與，感謝！加油！」一文，涉違

反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爰請楊員陳述意見到會。 

二、行為人對舉報內容及貼文時間並不否認，惟陳述略以

貼文行為並無故意，係單純過失所致，且於發覺後即

行刪除，情節尚屬輕微，影響亦非鉅大。 

三、相關法規 

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

)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

活動；違者，依總統選罷法第 96 條第 4 項(公職選罷

法第 110 條第 5 項)，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

以下罰鍰。 

四、研析意見： 

（一）檢舉人所附網頁並無行為人確切貼文時間，惟從行

為人網站貼文中明確指陳「今天要選舉了！堅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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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受任何干擾、威赫、誘騙！  正確、勇敢選定

總統：2 號蔡英文，選定民進黨推選立委讓民進黨

立委參選者在國會過半，政黨票選請投：1 號民主

進步黨！感謝大家！請大家全力共識、參與，感謝

！加油！」且陳述意見中對投票日貼文一事並未否

認，另網友評論亦可推定系爭行為為投票當日所為

，尚無疑義；又依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即

使行為人雖非故意，如出於過失者，仍應負責。至

於利用臉書貼文，散布助選訊息，往例本會均本諸

100 年 2 月 10 日中選法字第 1000020484 號函釋：「

…所謂『競選或助選活動』，依其字義係指一切為

求自己當選或意在幫助特定候選人當選之作為，至

其態樣為何，並非所問。…」之意旨，認定屬「競

選或助選活動」而予以裁罰有案，嗣行政院院臺訴

字第 1020127468 號訴願決定書，認為本會往例所為

認定失之過寬，「宜予個案界定」。經審酌本案違

規行為人曾參與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在案，當明知

投票日不得有任何競選或助選活動，仍刻意在不特

定之多數人均可瀏覽之情況下貼文，並迅獲 108 個

人按讚，15 則留言，應已該當構成「助選活動」之

要件。綜上，本案已構成違規。 

（二）本案為一行為違反總統選罷法及公職選罷法，二法

之裁罰額度相同（均為 50 萬至 5 百萬），依行政罰

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適用總統選罷法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於 5 百萬元額度內裁處，但不得低於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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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考量違規行為尚屬輕微，且於網友告知後即

行刪除，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建請於罰

鍰最低額度(50 萬)向上酌增即可。 

五、檢陳民眾 105 年 1 月 16 日檢舉函、違規網頁及陳述意

見書各 1 份。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為投票當日以個人臉書從事助選活動，同時違反總

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

定，考量違規行為尚屬輕微，且於網友告知後即行刪除

，爰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24 條第 1 項及總統選

罷法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處楊員新臺幣 60 萬元，由本

會開具違反總統選罷法案件處分書；並依行政程序法規

定之程序通知限期繳納。 

第三案：王麒凱因投票日於個人臉書為特定立法委員候選人及

政黨助選，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

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據民眾檢舉，王麒凱於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

法委員選舉投票當日(105 年 1 月 16 日)上午 11 時 19

分，於個人臉書貼文，文章末段載有「2016.1.16  ＃

鹿港區域立委支持一號陳文彬  ＃政黨票支持 13 號

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一文，涉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爰請王員陳述意見到會。 

二、行為人陳述略以：系爭違規文字在選前一週即已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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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章簽名檔，投票當日貼文並未取消設定，且於貼

文後 10 分鐘即刻刪除，並無為特定人或政黨拉票之主

觀意圖及積極之助選行為，更無因而影響任何選情。 

三、相關法規 

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

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違者，依公職選罷法第 110 條第

5 項，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研析意見： 

按行政院院臺訴字第 1020127468 號訴願決定書，認為

是否構成「競選或助選活動」，宜予個案界定，不可

失之寬泛。本案，據行為人陳述，系爭違規文字在選

前一週即已設定為文章簽名檔，一般常見簽名檔所載

內容或為公司行號名稱、個人暱稱、聯絡地址、行動

(室內)電話或傳送者喜愛之名言嘉句等等，設定人本

意，應有將上開訊息隨同文章圖片供瀏覽者知悉之意

，本案之爭議文字「2016.1.16  ＃鹿港區域立委支持

一號陳文彬  ＃政黨票支持 13 號綠黨社會民主黨聯

盟」，應屬行為人之個人政治傾向，當中並無促請瀏

覽之大眾共同支持之相關文字，核其行為，尚未有公

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所定助選活動之情事。 

五、檢陳民眾 105 年 1 月 16 日檢舉函、違規網頁及陳述意

見書各 1 份。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不予處罰。 

第四案：臉書署名「Cathy Chiu」網友因投票日於個人臉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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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總統、立法委員候選人及政黨助選，涉嫌違反總

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

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據民眾檢舉，署名「Cathy Chiu」網友於第 14 任總統

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當日(105 年 1 月 16

日)4 時 21 分及 28 分，於個人臉書張貼「各位國民黨

立委您好: 朱立倫在這邊告訴大家, 今天 2016/1/16 一

早八時到下午四時 , 請各位國民黨立委帶著您這市 (

縣)的全部市民及選民 , 到指定投票所踴躍的投三張

票 , 第一張票是總統票, 全部選民都要踴躍的投一號

國民黨總統&副總統當選人朱立倫&王如玄 , 讓朱立

倫順利進入總統府當總統 , 第二張票是政黨票 , 全部

選民都要投九號中國國民黨 , 讓國民黨立委站穩國會

34 席, 第三張票投國民黨立委自己的票, 拿下國民黨

立委全部 72 席次, ……」一文，涉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 

二、案經本會函請內政部警政署協查「Cathy Chiu」之真

實身分，經該署以個案協請臉書公司提供，該公司回

復並無旨揭帳號之相關上網資料，尚難進一步追查。 

三、相關法規 

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

)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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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違者，依總統選罷法第 96 條第 4 項(公職選罷法

第 110 條第 5 項)，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

下罰鍰。 

四、研析意見： 

      本案違規事實明確，惟違規當事人無法查知，自無從

據以裁罰，本案簽結，擬俟有可資查得當事人之新事

證時，再續行查處。 

五、檢陳民眾檢舉函、本會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相

關文件影本。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違規事實明確，惟違規當事人無法查知，先予結案。 

第五案：呂啟陽因投票日於個人臉書為特定立法委員候選人助

選，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法)

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呂啟陽於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

票當日(105 年 1 月 16 日)0 時 44 分，於個人臉書張貼

「呂孫綾 凍蒜………拜託大家投給呂孫綾(新北市

第 1 選舉區立法委員候選人，號次為 4)….」一文，涉

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經新北市選委會

通知呂員到會陳述意見，再經該會第 27 次監察小組委

員會議及第 42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建議裁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二、行為人陳述略以，對貼文時間已無印象，但陳稱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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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手留言，並無為任何人助選之意。 

三、相關法規 

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

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違者，依同法第 110

條第 5 項，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研析意見： 

按行政院院臺訴字第 1020127468 號訴願決定書，認為

是否構成「競選或助選活動」，宜予個案界定，不可

失之寬泛。本案，行為人於個人臉書張貼「呂孫綾  

凍蒜………拜託大家投給呂孫綾….」等文字，其後

之背景雖有部分遮掩，惟仍可顯現係總統副總統候選

人競選照片，易言之，當事人平時本已有利用臉書為

人助選之意，於選舉投票日，復又特別張貼特定候選

人拉票圖文，其尋求大眾支持之用意至為顯然，至上

開所陳僅為隨手留言，並無助選等語，屬自圓其說之

飾詞，洵無可採。本案違規事實明確。 

五、檢陳新北市選委會 105 年 3 月 29 日函及相關事證各一

份。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暫不處理，先通知當事人補充陳述意見後再行提

會審議。 

第六案：徐詩穎因投票日於個人臉書為特定總統候選人助選，

涉嫌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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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徐詩穎於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

票當日(105 年 1 月 16 日)3 時左右，於個人臉書張貼比

出“3”手勢之照片，並附註「就是這道光  天就要亮

了！！光明就要來了！！」等文字，涉違總統選罷法

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經新北市選委會通知徐員到會陳

述意見，再經該會第 27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及第 42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建議裁處新臺幣 50 萬元。 

二、行為人陳述略以，對貼文時間已無印象，但陳稱只是

覺得圖文不錯，並不知其涵意，也無為任何人助選之

意。 

三、相關法規 

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

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違者，依同法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研析意見： 

      本案系爭照片手勢，雖可為號次以外之其他解讀(如“

OK”、“沒問題”等)；惟就行為人之前所 PO 之圖文

系列，多幀照片均比出“3”之手勢及 3 號候選人之影

像，依一般通常經驗認知，其係力挺 3 號總統候選人

宋楚瑜，尚非難以理解，系爭照片係將“3”號之表徵

，特予強調顯現，與原 PO 圖文，彼此呼應，加上文

字語意之暗示，其促請不特定第三人支持特定總統候

選人之意，尚臻明確。行為人陳稱認圖文不錯，並不

知其涵意等語，應屬飾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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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陳新北市選委會 105 年 3 月 29 日函及相關事證各一份。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暫不處理，先通知當事人補充陳述意見後再行提

會審議。 

第七案：李明宏因投票日為特定立法委員候選人助選，涉嫌違

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據民眾檢舉，李明宏(新北市平溪區東勢里里長)於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當日(105 年 1

月 16 日)13 時 20 分左右於新北市平溪區東勢里 2326 號

投票所旁，請檢舉人將立法委員選票投給 2 號候選

人李慶華，涉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經

新北市選委會通知李員到會陳述意見，再經該會第 27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及第 42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建

議不予處罰。 

二、行為人陳述略以，遇見檢舉人時，僅禮貌性問候，並

無提到任何選舉事宜。 

三、相關法規： 

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

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違者，依同法第 110

條第 5 項，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研析意見： 

本案檢舉人與行為人所述不一，經新北市選委會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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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人有否他人共見共聞行為人助選情事，檢舉人未

回，再以電話詢問，檢舉人明確回答沒有，本案違法 

事證不足。 

五、檢陳新北市選委會 105 年 3 月 29 日函及相關陳述意見

各一份。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不予處罰。 

第八案：鄭秀美因投票日發送宣傳旗幟為候選人助選，涉嫌違反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

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

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據民眾檢舉，鄭秀美於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

法委員選舉投票當日(105 年 1 月 16 日)下午 3 時於新北

市永和區得和路 416 號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競選辦事處散

發競選旗幟，涉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職選

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經新北市選委會通知檢舉人及

行為人到會陳述意見，再經該會第 27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

議及第 42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建議不予處罰。 

二、行為人陳述略以，當天有 2 位民眾索取競選旗幟，行

為人當時在辦事處內整理物品，係由其他服務人員接

洽，且事後方知該 2 民眾尚未成年。 

三、相關法規： 

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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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

活動；違者，依總統選罷法第 96 條第 4 項(公職選罷

法第 110 條第 5 項)，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

以下罰鍰。 

四、研析意見： 

本案檢舉人與行為人所述不一，行為人所提供之影帶

中，除有民眾將停放該處機車駛離、搬動桌子、幾位

民眾互動及往來路人行進之畫面外，並無民眾索取競

選旗幟之情事，復無其他證據可茲證明行為人具有助

選之事實，本案違法事證不足。 

五、檢陳新北市選委會 105 年 3 月 29 日函及相關陳述意見

各一份。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違法事證不足，不予處罰。 

第九案：陳志鴻因投票日於個人臉書為特定總統及立法委員候

選人助選，涉嫌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

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

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陳志鴻於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

票當日(105 年 1 月 16 日)9 時 55 分，於個人臉書張貼載

有號次之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及立法委員候選人呂孫綾之

圖片，涉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經新北市選委會通知陳員到會陳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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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再經該會第 27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及第 42 次委員

會議審議決議，建議裁處新臺幣 50 萬元。 

二、行為人陳述略以，因看到他人以系爭圖片當大頭貼，

覺得好玩，也跟著做，並無任何用意，也無幫候選人

助選之意。 

三、相關法規 

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

)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

活動；違者，依同法第 96 條第 4 項(公職選罷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

罰鍰。 

四、研析意見： 

按行政院院臺訴字第 1020127468 號訴願決定書，認為

是否構成「競選或助選活動」，宜予個案界定，不可

失之寬泛。觀行為人個人臉書，於投票日前後，除系

爭圖片外，並無任何有關選舉之相關圖文，系爭圖片

亦無促請瀏覽之大眾共同支持之相關文字，亦無其他

事證證明行為人主觀有藉此圖片以行助選之意，故陳

述內容應屬真實，所為應屬自發、隨機偶行性質，尚

難以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

第 2 款規定相繩。 

五、檢陳新北市選委會 105 年 3 月 29 日函及相關事證各一

份。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暫不處理，先通知當事人補充陳述意見後再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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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議。 

第十案：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下稱北新國小)因投票日於為

特定立法委員候選人助選，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下稱公職選罷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民眾檢舉，北新國小於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

法委員選舉投票當日(105 年 1 月 16 日)，於校門口之電

子看板(即俗稱跑馬燈)，出現「感謝羅明才立委為本校爭

取 190 萬教學設備費」等字，涉有為羅明才(新北市第

11 選舉區立法委員候選人)助選，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經新北市選委會通知北新國小校長曾秀

珠到會陳述意見，再經該會第 27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及

第 42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建議不予處罰。 

二、北新國小校長曾秀珠陳述略以，系爭文字 3 個月前就

已在跑馬燈上，跑馬燈的訊息有 10 則以上，重複播放

，絕對沒有為特定候選人助選的意思。跑馬燈沒有關

過，是 24 小時在運作。跑馬燈的內容分 3 類：A、師

生榮譽榜 B、有公文要求本校宣導事項 C、補助學校

經費的民意代表。 

三、相關法規 

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

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違者，依同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

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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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析意見： 

      按行政院院臺訴字第 1020127468 號訴願決定書，認為

是否構成「競選或助選活動」，宜予個案界定，不可

失之寬泛。系爭文字於 3 個月前已放上跑馬燈，內容

並無促請大眾支持之相關文字，亦無其他事證證明北

新國小有藉此文字為特定候選人助選之意，尚難以公

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相繩。 

五、檢陳新北市選委會 105 年 3 月 29 日函及相關事證各一

份。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不予處罰。 

第十一案：劉冠群因投票日於電子看板為特定總統候選人助選，

涉嫌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民眾檢舉，設於新北市淡水區大仁街與中山北路口

之電子看板，於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

員選舉投票當日(105 年 1 月 16 日)播出總統候選人

朱立倫之廣告影片，涉有違反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經新北市選委會通知電子看板承租業者

劉冠群到會陳述意見，再經該會第 28 次監察小組委

員會議及第 43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建議裁處新臺幣

50 萬元。 

二、行為人在新北市選委會陳述略以，該電子看板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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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家都可使用，看板播出的影片，非行為人

所刊登，也不知道是誰刊登；為求事證之客觀明確

，就相關事項，新北市選委會再徵詢中國國民黨及

行為人意見，略述如下： 

（一）中國國民黨：本案與朱立倫新北市競選總部、朱

立倫吳育昇淡水競選總部及新北市黨部、淡水區

黨部皆無關。 

（二）行為人：自身是電視牆承租戶，12 月 11 日(應為 10

4 年)，有客戶想購買電視牆並測試其效果，行為人

才從網路下載候選人的人頭畫面，並無人支付託

播費用；另電視牆的開關設置於樓梯間，投票前

一日晚上 10 點應關機(電視牆的開關，是裝自動

定時器，設定每日上午 8 時開機，晚上 10 時關機

)，不知隔天為何被開機。 

三、相關法規 

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

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違者，依同法第

96 條第 4 項規定，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

下罰鍰。 

四、研析意見： 

（一）行為人部分：本案電子看板經行為人設定為每日

上午 8 時至晚上 10 時自動播放，且行為人對投票

當天電子看板被人開機及將上開設定至投票前

一日止等情事並無證據可資證明，應可推知投票

當日仍在播放之競選廣告內容，應為既定設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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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所致，核其情節，行為人雖非有於投票日從

事助選行為之故意，惟其疏未注意在投票日當天

關閉電視牆開關或取消競選廣告自動播放之設

定，仍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本案

違法事證，堪屬明確。 

（二）中國國民黨部分：依其陳述及行為人所陳系爭廣

告為測試畫面等情，並無法推知該黨有於投票當

日委請行為人播送情事，亦無其他事證證明該黨

有託播情事，本案違法事證不足。 

五、檢陳新北市選委會 105 年 3 月 29 日函及相關事證各一

份。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 

（一）行為人劉冠群部分：本案暫不處理，先通知其補充陳

述意見後再行提會審議。 

（二）中國國民黨部分：本案違法事證不足，不予處罰。 

第十二案：邱芳雅、廖菊英投票日助選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邱芳雅及廖菊英女士於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當日(105 年 1 月 16 日)坐在高

雄市鳳山區正義國中 1 樓投票所外，自稱進行監票

工作，身上並貼有「監督聯盟」標記，因留駐不去

，引致男子莊文貴質疑其合法性，並欲拍照存證，

釀起爭執，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南成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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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警員將相關人員悉帶至派出所內詢問始末原委

及制作筆錄，再送由高雄市選舉委員會第 45 次監察

小組委員會議及第 52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建議不

予處罰。 

二、詢問筆錄相關人員之陳述意見略謂： 

（一）邱廖二員：因事前受告知有場外監票工作，事發

時正在投票所外監票，莊員見此情況，告知該投

票所主任(應為主任管理員)，經該主任管理員詢

問行為人身分並請出示證件，因莊員一直以手機

對行為人拍照，行為人認有侵犯肖像權，故與莊

員於投票所外起爭執。 

（二）莊員：除與上開行為人所述相同外，莊員認投票

區(30 公尺內)應只有選務人員、政黨推薦之人員

及警務人員可以進入，行為人非屬上開人員，故

而向該投票所主任管理員反映，請其出面處理。 

三、相關法規 

（一）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下稱總統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

競選或助選活動；違者，依總統選罷法第 96 條第 4

項(公職選罷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處新臺幣 50 萬

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鍰。 

（二）總統選罷法第 93 條第 2 項規定：「在投票所四周

30 公尺內，喧嚷、干擾或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

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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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公職選罷法第 108 條第 2 項亦同。 

四、研析意見： 

      據上開筆錄並電詢高雄市選舉委員會確認，本案邱

廖二員均係坐於投票所外，莊員亦係於所外質疑渠

等監督行為之合法性而於所外予以拍照攝影，雙方

當事人均屬於投票所外進行爭執，其所爭執者為所

外監票行為，而非助選或競選行為，是以尚無總統

選罷法第 50 條第 2 款及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

之適用；至於諉稱有合法監票文件，於所外監票一

節，警衛人員既認為並無為特定候選人助選或喧嚷

、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之行為，亦未予以

制止，自亦無總統選罷法第 93 條第 2 項(公職選罷

法第 108 條第 2 項)規定之適用。本此，本案尚非選

罷法規範範圍之事項，建議不予處罰，且無移送檢

警機關之必要。惟似應檢討修正選罷法相關規定使臻

周全。 

五、檢陳高雄市選委會 105 年 3 月 28 日函及相關事證各

一份。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不予處罰。 

第十三案：豊張遴因投票日於個人臉書為特定立法委員候選人

助選，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

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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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豊張遴於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

投票當日(105 年 1 月 16 日)，於個人臉書張貼如下文

字「○○○，為國家公義，社會正義及未來的發展，

別忘了交代親朋好友及全家投國民黨，因為我們都是

受惠國民黨的，甚願上帝保守我們，選出真正能帶給

國家安康幸福的家園的政黨。」「你也一樣，該投國

您黨的時候到了。了，特別交薆代：投 6 號孔文吉。」

涉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經宜蘭縣選舉

委員會通知行為人陳述意見，再經該會 105 年 1 月 29

日第 3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及第 357 次委員會議審議

決議，建議裁處新臺幣 50 萬元。 

  二、行為人對貼文一事並不否認，惟陳述略以貼文純屬

提醒親朋好友投票，文中係告知自己的想法，並無

強制要求他人務必遵守之意圖。 

三、相關法規 

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

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違者，依同法 110 條

第 5項規定，處新臺幣 50萬元以上 5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研析意見： 

      按行政院院臺訴字第 1020127468 號訴願決定書，認

為是否構成「競選或助選活動」，宜予個案界定，

不可失之寬泛。觀行為人個人臉書於投票日當日促

請他人轉知親朋好友支持特定候選人及政黨等圖

文，雖係對特定人士而發，惟內容仍屬不特定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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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不無藉社群網站為他人助

選之意圖，本案違規事證明確。 

五、檢陳宜蘭縣選委會 105 年 2 月 5 日函及相關事證各

一份。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為投票當日以個人臉書從事助選活動，違反公

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依公職選罷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處行為人新臺幣 50 萬元，由本會開

具違反公職選罷法案件處分書；並依行政程序法規

定之程序通知限期繳納。 

第十四案：陳永軒因投票日於個人臉書為特定立法委員候選人

助選，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

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陳永軒於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

投票當日(105 年 1 月 16 日)，於個人臉書張貼彰化縣

第 1 選舉區立法委員候選人陳文彬之政見影片網址，

並加註如下文字「這六部影片雖都不長，合起來看是

這小小一方國土的整體視野。我敢打賭自 1949 年以來

，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曾如此清晰地把『和線伸福鹿秀』

六鄉鎮當作一個完整的城鄉發展區域，並綜論他的發

展策略綱要。我的好朋友阿彬他做到了，不只是感到

驕傲，我看到了家鄉的希望。」涉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經彰化縣選舉委員會通知陳員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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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再經該會第 118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及第 324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議後送本會審議。 

二、行為人陳述略以自身非該選區選民，亦未於該選區

從事任何競選或助選活動，網站所貼純屬個人心得

，未有教唆或影響他人投票行為之意圖。 

三、相關法規 

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

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違者，依同法 110 條

第 5項規定，處新臺幣 50萬元以上 5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研析意見： 

按行政院院臺訴字第 1020127468 號訴願決定書，認

為是否構成「競選或助選活動」，宜予個案界定，

不可失之寬泛。系爭臉書貼文，屬行為人對候選人

上傳影片略抒己見，雖可依此得知行為人對特定候

選人之觀感，惟文中並無積極促請大眾共同支持特

定候選人之相關文字，亦無其他事證證明行為人主

觀有藉此文字以行助選之意，尚難以公職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相繩。 

五、檢陳彰化縣選委會 105 年 4 月 19 日函及相關事證各

一份。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及彰化縣選舉委員會報送本會審理之其他案件

均退回該會，請其逐案載明如何認定事實及適用法

律之理由，如認涉有違反選罷法規定，並請作成裁

處建議（含罰鍰額度及審酌理由）後，再行檢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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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及相關紀錄報會審議。 

丙、臨時動議：無 

丁、散會(下午 4 時 15 分) 

 


